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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114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 

                                                 115.03.19 宜蘭區協作共好工作小組訂定 

壹、 依據： 

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大專校院

協作共好計畫辦理。 

貳、 目的： 

為落實宜蘭區12所高中職學生互相學習與交流，強化學生創新、創意與獨立思

考，並匯集宜蘭區各校自主學習成果，遴選優秀示例，特辦理本發表會。 

參、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肆、 辦理單位：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伍、 參與對象：適性學習社區宜蘭區高中職學生。 

陸、 活動日期： 

115 年 06 月 12 日（五）下午 13：00 至 17：00。 

柒、 活動地點：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捌、 諮詢教授： 

將邀請高中職教師及大專校院學者或專家進行作品審查講評。 

玖、 報名及繳件方式： 

請各校計畫承辦人以學校為單位於表定時間完成線上報名與繳件事宜。 

一、 報名及繳件時間：即日起至 115 年 05 月 27 日（三）下午 17：00 止。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LQOoEa （114學年度表單）。 

繳件網址：https://reurl.cc/aMYDWQ（114學年度雲端）。 

二、 繳件規定： 

1. 電子檔作品：每項作品繳交作品原檔（可編修）及 pdf 檔各乙份。 

(檔案命名：〇〇高中-〇〇發表組-01-作者-主題，編號以此類推) 

2. 作品授權書：於繳件期限內上傳發表組別之作品授權書(附件一)掃描檔。 

（檔案命名：〇〇高中-〇〇發表組-作者-主題-作品授權書） 

 

 

https://reurl.cc/LQOoEa
https://reurl.cc/aMYD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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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辦理內容及格式： 

一、 動態發表組： 

1. 邀請本縣高中職每校至多推薦 5 隊，分別分配至五個分場。 

2. 簡報發表 10 分鐘為限，各分場所有隊伍發表結束後由該分場評審講評 

10 分鐘及開放 Q&A 5 分鐘。 

3. 簡報版面格式不拘，惟內容應包含主題、作者、學習動機、學習甘特圖、

歷程、反思與心得，未包含前述內容者不予收件。 

4. 請各校於繳件期限內完成上傳發表組別之簡報資料(含作品ppt檔、pdf檔及

100字簡介)及授權書掃描檔(pdf檔)。 

5. 動態發表組場次與編號將於 115 年 06 月 05 日（五）公告於宜蘭區協

作共好平台：https://reurl.cc/W8molk。 

二、 靜態展示組： 

1. 邀請本縣高中職每校至多推薦 5 隊，分別分配至五個分場。 

2. 海報問答 10 分鐘為限，各分場發表結束後開放 Q&A 2 分鐘。 

3. 展示海報以一頁為限，版面為直式A1大小(59.4公分 × 84.1公分)、格式不

拘；惟內容應包含主題、作者、學習動機、學習甘特圖、歷程、反思與心

得，未包含前述內容者不予收件，可參採相關資料呈現。 

4. 請各校於繳件期限內完成上傳發表組別之海報資料(pdf檔)及授權書掃描

檔(pdf檔)。 

壹拾壹、 聯絡人：蘭陽女中 張小姐 03-9333819#246 

壹拾貳、 獎勵： 

一、 聘請專家評審，進行綜合評審給予指導與建議。 

二、 參加發表學生給予發表證明，並頒發特別獎項： 

1. 動態發表組-最佳簡報製作獎(每分場優選至少1隊)、 

           最佳口語表達獎(每分場優選至少1隊)； 

2. 靜態展示組-最佳海報製作獎(每分場優選至少1隊)、 

           最佳行銷人氣獎(開放各校師生線上投票，每分場選出1隊)。 

3. 獎項公告：115 年 06 月 15 日（一）17:00 公告在宜蘭區協作共好計畫

網站，得獎獎狀後續將由主辦單位寄發至宜蘭區各校承辦師長。 

壹拾參、 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reurl.cc/W8m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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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宜蘭區114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 
錄音錄影暨著作授權同意書 

立授權同意書人                    茲參與教育部「114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適性學習社區推動校訂課程及彈性學習時間與大專校院協作共好計畫」（以下簡

稱本計畫）之社區聯合成果發表會，爰立書授權同意如下： 

一、著作名稱：                     （以下簡稱本著作）。 

二、被授權人：教育部以及本計畫。 

三、授權範圍： 

（一）經審查獲選後，立書人同意將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授權被授權人，於執行

本計畫之目的範圍內，不限方式、時間、次數及地域，以現在或未來發展

之技術方式為非營利之利用，並同意被授權人得於授權範圍內再授權。前

開授權範圍包括但不限於：本著作（包含其原始教案或素材）之修整、格

式之變更，增刪或變更文句，以及經數位化、重製、編輯等加值流程後於

平台內傳輸及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

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符合電子資料庫之用途，或其他基於政策宣導需求之利用。 

（二）立書人同意上開授權範圍，於本著作因本計畫之執行而修整、格式變更或

編輯之著作內容亦有適用。 

 (三) 謹此同意授權本計畫對立書人參與本活動之過程，進行錄音及錄影且收集

相關教學資料，並同意授權本計畫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行利用及公

開，予各校觀摩學習。 

四、授權使用地域：無限制。 

五、授權使用期間：無限制。 

六、授權費用：無償。 

七、著作權之擔保： 

（一）立書人聲明及保證本著作係原創性著作，若利用第三人之著作並擔保已獲

得原著作權人之授權同意，絕無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若本著作

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或共有之著作，立書人保證已通知其他共同或共有

著作人本授權同意書之內容，並經各共同或共有著作人全體同意授權代為

簽署同意書。 



4 
 

（二）立書人如有違反前項之擔保致他人受有損害者，將自行處理並承擔法律責

任，概與被授權人無涉，並應賠償被授權人因此所受之損害。 

八、著作權之約定： 

（一）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仍得行使其讓與著作權於第三人之權利，但

無礙於本件既存之授權；其再授權時亦同。 

（二）被授權人尊重立書人之具名權。除另有約定外，被授權人應依著作權法之

規定適當表明立書人為本著作之著作人（或共同、共有著作人）。 

九、補充條款： 

（一）本著作經評審委員綜合各項建議給予成績，參賽者應尊重評審之專業審

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 

（二）本授權同意書未盡事宜，悉依本計畫推行實際需求以及誠信原則補充解

釋之。 

十、準據法： 

本授權同意書適用中華民國法律，並約定以被授權人所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

院。 

十一、授權書之成立： 

本授權同意書經立書人簽署後交付被授權人收執之同時成立，無須被授權人

另為簽署。 

 

此致 

 

教育部 

立同意書人：         （本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         （未滿 20 歲者請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份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通信地址： 

電  話 ：             電 子 信 箱 ：  

 

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0 6  月 1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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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 114 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評審規則 

一、宜蘭區自主學習聯合成果展分為動態發表組與靜態展示組，各組皆由評審

委員進行評審。 

二、動態發表組評審規則如下： 

(一) 建議項目： 

 1.作品內容深度及完整性；2.學習心得與反思；3.口語解說表現；4.時間

掌控。 

(二) 各分場時間安排 

1. 由各分場評審委員開場及主持。 

2. 發表時間：依排定順序進行，每隊發表時間 10 分鐘，第 8 分鐘鈴響一

聲，屆時鈴響二聲，之後每超過 1分鐘鈴響一聲。 

3. 講評時間：各分場所有隊伍發表結束後由該分場評審講評 10分鐘及開

放 Q&A 5分鐘。 

(三) 各分場發表結束後，將由評審委員選出「最佳簡報製作獎」及「最佳口

語表達獎」每分場各至少 1件，並於 115 年 06月 15 日(一) 17:00公告

於宜蘭區協作共好計畫平台。 

三、靜態展示組評審規則如下： 

(一) 建議項目： 

 1.內容主題及策略；2.學習心得與反思；3.執行成果；4.海報展示創意呈

現。 

(二) 時間安排： 

1. 115 年 06 月 12日(五) 14:00－17:00展示海報並開放各校師生線上投

票。 

2. 115 年 06 月 12日(五) 15:35－17:00為評審問答及評分時間。 

(三) 各場次問答及評分結束後，將由評審委員選出「最佳海報製作獎」每分

場各至少 1 件；各校師生線上投票選出 5 件「最佳行銷人氣獎」，並於

115 年 06 月 15日(一) 17:00 公告於宜蘭區協作共好計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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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 114 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 動態簡報組評審表 ― 
日 期：115/06/12 

 評審委員：  

編號  學校名稱  發表者  

發表主題  

指導教師  

建議 

評審項目 

1. 作品內容深度及完整性 2. 學習心得與反思 

3. 口語解說表現 4. 時間掌控 

評語 

與 

建議 

 

是否將此組作品評選為最佳簡報製作(請勾選)  

是否將此組作品評選為最佳口語表達(請勾選)  

註 1：請評審委員於本場次選出「最佳簡報製作獎」、「最佳口語表達獎」各 1 件，並於評審表下

方勾選處「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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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 114 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 

― 靜態展示組評審表 ― 
日 期：115/06/12 

 評審委員： 

編號  學校名稱  發表者  

發表主題  

指導教師  

建議 

評審項目 

1. 內容主題及策略 2. 學習心得與反思 

3. 執行成果 4. 海報展示創意呈現 

評語 

與 

建議 

 

是否將此組作品評選為最佳海報製作(請勾選)  

註：請評審委員於本場次選出「最佳海報製作」1 件，並於評審表下方勾選處「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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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114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流程表 

活動日期：115 年 06 月 12 日 (五)  

日期 115 年 06 月 12 日 (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2:30-

13:00 
報到 禮堂東二門 

13:00-

13:15 
開幕式 

禮堂(主會場) 

13:15-

13:50 

自主學習師生共學典範分享 

(羅商簡瑛欣秘書、頭商葉淑美組長) 

13:50-

14:00 
移動至發表場地 

發表會正式開始 

14:00-

15:25 

動態 

發表 

◎ 地點：紅樓1、2F教室。 

◎ 分場次同時進行，每隊發表10分鐘。 

◎ 各分場每隊發表結束後，所有隊伍發表結

束 

  後評審回饋10分鐘及開放 Q&A 5 分鐘。 

靜

態

展

示 

◎ 地點： 

科學大樓 

1F展示室、 

多功能教室 
 
◎ 開放各校教

師、學生進行

投票。 

15:25-

15:35 
移動至靜態展示場地 

15:35-

17:00 

靜態 

展示 

評分 

◎ 地點：科學大樓1F展示室、多功能教室。 

◎ 分場次同時進行，每隊可與評審問答10分

鐘。 

◎各分場每隊發表結束後，開放 Q&A 2 分

鐘。 

17:00- 
領取餐盒及散會 

(地點：科學大樓1F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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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區 114 學年度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注意事項 

    請參加活動同學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1. 參與同學請穿著學校制服與會(無校服則須以學校為單位統一服裝)。 

2. 發表當日上午 12:30 開放報到。 

 動態發表組同學請全程參與，建議於活動當天將作品及相關檔放置私人

USB 並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靜態展示組同學請於 15:35-17:00 於自己作品旁等待評審提問與回饋。 

3. 動線： 

 12:30- (包車)健康路西側門下車進入學校、(自駕)女中路校門→禮堂。 

 14:00- 禮堂→紅樓 1、2F 教室。 

 15:25- 紅樓 1、2F 教室→靜態展示區(科學大樓展示室、多功能教室)。 

 17:00- 可由健康路西側門或女中路校門離開。 

4. 發表會期間不應以其他理由擅自前往禮堂、科學大樓、紅樓以外之教學區

域。 

5. 靜態展示「最佳行銷人氣獎」將透過線上投票選出 5 項票數最高作品， 

 投票期間：115 年 06 月 12 日 (五) 14:00 至 17:00 止。 

 投票網址：https://reurl.cc/4l4Ke3。 

6. 動、靜態獎項公告時間：115 年 06 月 15 日 (一) 17:00 公告於宜蘭區協作

共好計畫網站。 

 

 

 

e 

 

靜態展示 

投票 QRcod 

https://reurl.cc/4l4Ke3

